
 

 

2024國際自由車環台賽─桃園市站攝影比賽 

比賽簡章 

壹、 攝影主題：2024國際自由車環台賽─桃園市站攝影比賽 

一、「2024國際自由車環台賽」是獲國際自由車總會（UCI）認證1級

(2.1)的頂尖賽事，賽事共分5站（台北市站、桃園市站、浪漫台3線

站、南投縣站及高雄市站）。 

二、其中第二站為桃園市站，訂於113年3月11日(星期一)辦理，競賽路

線起點設於桃園市政府，途經展演中心、竹圍漁港、觀音草漯沙

丘、白沙岬燈塔、永安漁港、石門水庫及泰雅原鄉-復興區角板山等

特色景致，將繞行本市桃園區、蘆竹區、大園區、觀音區、新屋

區、楊梅區、平鎮區、大溪區、龍潭區、復興區等10個行政區，透

過賽事將桃園之美行銷國際。 

貳、 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 桃園市議會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 文化局 

協辦單位：桃園市政府 體育局 

承辦單位: 桃園市攝影藝術協會 

參、 參加資格：凡具中華民國籍愛好攝影人士均歡迎參加。 

(備註:遵守攝影禮節，拍攝時不得穿越競賽隊伍或影響競賽之進行。) 

肆、 拍攝時間：自中華民國113年3月11日上午9時30分至下午2時止。 

伍、 收件時間：中華民國113年3月20日至3月30日止(以郵戳為憑) 

陸、 參與徵選作品： 

一、 作品需以「2024國際自由車環台賽─桃園市站攝影比賽」攝影比賽

為主題，並分為2個投件組別，每人限投一個組別。 

(一) A 組 「競技美感組」：以透過攝影鏡頭，捕捉自由車競技比賽的

力與美，比賽的精彩瞬間，如選手的神情、動作、速度感等，做

為表現題材。 



 

 

(二) B 組「桃園風情組」：以透過攝影鏡頭，捕捉自由車隊行經桃園城

市時，呈現車隊與城市風光(如石門水庫、燈塔等)所形成的相互

映照。 

二、 每人繳交作品以10件為限，繳交作品光碟（請使用油性筆於封面註

明參賽者姓名）及沖洗照片。作品電子檔格式需為保留原始拍攝

EXIF 資訊及需包含 JPG、RAW 兩種檔案（每幅不小於1,200萬畫素），

檔名請敘明投稿拍攝作者、作品題名及創作時間（例：A 組黃ＯＯ-

題名 OO-20240311）。 

三、 相紙需沖洗成6*8吋彩色相片（長邊8吋，短邊不得大於6吋，以相紙

放滿為主，不留白邊），並詳填「參加表」後浮貼於每件作品背面。 

四、 作品需為一次拍攝，不得電腦合成、增減元素、翻拍、格放、疉

片、裱框等影像處理，經查不實即取消資格，遺缺不予遞補，連作

不收，必要時主辦單位及協辦單位可要求提供原稿之權力。 

柒、 收件地址：桃園市中壢區民族路二段110號3樓 桃園市攝影藝術協會 

邱和郎收 (請於信封註明2024國際自由車環台賽─桃園市站攝影比

賽)。 

捌、 評審辦法及時間：預訂於113年4月2日由主辦單位成立評審小組進行

評審。評分標準主題表達30%、構圖視覺30%、攝影技巧20%、創意構

思20%。 

玖、 得獎公布：評選結果預訂於113年4月12日評審作業完成後，公布於桃

園市政府文化局、體育局網站，並以電話或 Email 通知得獎人，預訂

於113年4月底頒獎，未得獎者不另行通知，所有參選作品恕不退件，

請參與者自行備份。 

壹拾、 獎勵辦法： 

一、 A 組「競技美感組」及 B組「桃園風情組」分別各取金、銀、銅獎前

三名與優選五名。 

二、 二個組別總共16個獎額： 

(一) 金獎： A、B 組各1 名，獨得獎金新臺幣20,000 元，獎狀1紙。 

(二) 銀獎： A、B 組各1 名，獨得獎金新臺幣10,000 元，獎狀1紙。 



 

 

(三) 銅獎： A、B 組各1 名，獨得獎金新臺幣6,000 元，獎狀1紙。 

(四) 優選： A、B 組各5 名，各得獎金新臺幣2,000 元，獎狀1紙。 

壹拾壹、 附則： 

一、 金獎、銀獎、銅獎、優選作品，每人限得一獎，徵選作品經評審委

員共同認定，未達評審標準，獎額得以從缺，參賽者須尊重評審結

果，不得有異議。 

二、 參賽者應確保參賽作品之一切權利，徵選作品須為原始創作之作

品，不得有冒借、抄襲、拷貝、仿冒之行為，如涉違反著作權、智

慧財產權、隱私權等相關法律責任須由參加表簽署人自行負責，概

與主辦單位無關。如違者遭受檢舉、主辦單位因作品延伸相關爭

議、賠償或法律責任，主辦單位將公佈取消資格，並追回獎狀、獎

金等，並賠償主辦單位一切損失，遺缺不予遞補。 

三、 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為專屬授權，授權予桃園市政府及本活動主

辦單位及協辦單位基於行銷桃園市觀光原則下使用及散布得獎作

品，以及後續提供照片予自由車選手本人收藏之用途。得獎者得以

基於「非商業行為」用途(如個人臉書)發布得獎作品。 

四、 參賽作品不得含有任何具猥褻性、挑釁性、毀謗性、情色性，或其

他任何引人厭惡或不合宜之內容，主辦單位得自行判斷並排除該作

品之參賽資格。且參賽作品正面均不得作任何註記、塗色或簽色、

留邊，違者視同棄權。 

五、 獎金採電匯方式發放，並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扣繳所得稅，請得獎

者須於主辦單位通知之期限內提供主辦單位所需文件，無法依限完

成交付者，視同放棄得獎資格。 

六、 未獲獎作品，如主辦單位一經採用，依優選計給酬： 

(一) 圖片授權費：單張給付新臺幣2,000元。 

(二) 著作版權問題視同承認簡章規定，不得有異議。 

七、 未滿20歲之參賽者除需備妥作品規格文件外，另需由法定代理人於

報名表併同簽名以表同意參賽。 

八、 如為二人以上之共同創作，應由全體作者簽署參加表，若由單一作

者代表簽署時，該簽署之作者保證已通知其他共同著作人本徵件辦



 

 

法之條款，並經各共同著作人授權代為簽署。 

九、 本次所蒐集各項資料利用對象含本活動辦理及相關業務之需要，如

執行與本活動印刷、出版、教育推廣、文宣製作及展覽等之需要，

得蒐集、處理、利用參賽者於本活動填寫之個人資料、創作說明

等。參賽者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規定，進行查詢或請求閱覽、

請求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和刪除，為

保護個人資料，請協助配合確認個人身分。 

十、 凡參加本攝影徵選者，視同已承認本簡章之各項規定。如未盡事

宜，主辦單位得視實際情況酌減增修改並以主辦單位解釋為準。 

壹拾貳、 活動洽詢專線：桃園市攝影藝術協會總幹事 邱和郎先生  

    0937-404-386 

 

 

 

 

 

 

 

 

 

 

 

 

 

 



 

 

 

2024國際自由車環台賽桃園市站攝影比賽參加表 

報名組別：□ A 組「競技美感組」           □ B 組「桃園風情組」 

☆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拍攝地點：(例：明確說明拍攝地點) 

 

(法定代理人)簽章： 

註：未滿20歲者應由法定代理人共同簽署 

☆作品名稱：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e-mail(或 LINE 之 ID)： ☆拍攝時間： 

☆通訊地址：□□□-□□ (請清楚填寫收件地址，以利後續聯繫) 

☆作品簡介：(請以50字以內文字說明)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為必填欄位，參賽（創作）填寫本參加表即視同同意主辦單位簡章及主辦單位、協辦單位

使用、授權辦法等各項規定，並保證參加作品確實為本人所攝。本報名表填妥後，浮貼於作

品背面並同時繳交作品之電子檔案。 

 

  
 


